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催交物业项目安全自查报告的通知

各物业服务企业：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物业管理项目安全大检查的紧急通知》的要求，各物业服务企业应于2015年8月19日17时前把《自检报告》报送我局物业管理科（电子版发至邮箱306098236@QQ.com）。经统计，截至2015年8月26日止，大部分物业服务企业已按上述《通知》要求报送了《自检报告》，但仍然有小部分物业服务企业未按要求准时提交。现请未能按时提交《自检报告》的物业服务企业，务必于2015年9月5日17时前报送《自检报告》。对仍未按本《通知》要求按时提交《自检报告》的物业服务企业，我局将进行通报批评和诚信扣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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